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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慧图书馆文本数据挖掘侵权风险与
对策研究
闫宇晨

摘　 要　 数字时代下,文本数据挖掘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我国智慧图书馆的建设意义重大。 但文本数据

挖掘是否属于著作权例外这一问题引起国内外学界、实务界广泛争议,也给图书馆新技术的应用带来

了一定的侵权风险。 本文对近年域外相关制度改革进行梳理与反思,发现相关做法不具备法律移植的

必要性与可行性;对文本数据挖掘的行为本质进一步分析发现,可以在著作权法框架下寻求一种“二分

式”的侵权判断法,正确认定我国图书馆文本数据挖掘行为合法性问题,从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表 1。
图 1。 参考文献 24。
关键词　 智慧图书馆　 文本数据挖掘　 著作权例外　 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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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text
 

data
 

mining
 

techn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library
 

in
 

China. However, whether
 

text
 

data
 

mining
 

belongs
 

to
 

copyright
 

exception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troversy
 

in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lso
 

brought
 

infringement
 

risks
 

to
 

the
 

application
 

of
 

new
 

library
 

technologies.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reflects
 

the
 

rele-
vant

 

extraterritorial
 

system
 

reforms
 

in
 

recent
 

years, and
 

finds
 

out
 

that
 

the
 

relevant
 

practices
 

do
 

not
 

yet
 

have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legal
 

transplantation.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essence
 

of
 

text
 

data
 

mining
 

found
 

a
 

“dichotomous”
 

infringement
 

judgment
 

metho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opyright
 

law, which
 

can
 

correctly
 

identify
 

the
 

legitimacy
 

of
 

the
 

text
 

data
 

mining
 

of
 

libraries
 

in
 

China, thereby
 

promoting
 

the
 

develop-
ment

 

of
 

digital
 

economy. 1
 

tab. 1
 

fig. 24
 

refs.
Keywords:

 

Smart
 

Library;
 

Text
 

Data
 

Mining;
 

Copyright
 

Exception;
 

Fair
 

Use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分析

与深度学习等新技术将会在智慧图书馆建设

中得以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借助机器分析可以

从庞大的数据中挖掘出各类有价值的信息,其
中,从自然语言文本中挖掘用户所感兴趣的模

式与知识的技术,一般称为文本数据挖掘( Text
 

Data
 

Mining,TDM) [ 1] ( 1- 2) 。 TDM 在国民经济各

个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尤其在公共文

化服务领域,传统图书馆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朝

着智慧图书馆发展,TDM 所带来的精准服务与

智能化服务将进一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的繁荣。 但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

断加大,TDM 著作权侵权风险给智慧图书馆建

设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 2] 。 一方面,以公

共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服务行业主张应

当将 TDM 纳入著作权例外的范畴,力图借助自

身行业特点及优势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实现

公共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传统著作权产业

则坚持任何传播技术的应用,必须给著作权以

充分的尊重,作者通过授权许可的方式实现创

作的对价是使用作品的必备前提 [ 3] 。

近年来伴随着英美、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各自 TDM 著作权例外制度的构建,我国学界就是

否应当对相关制度进行法律移植,以及如何改造

本土合理使用制度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展开了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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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争论。 归纳看来,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应借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

机在合理使用制度中增设 TDM 著作权例外条款,
即“出于科学研究或其他合理目的,可以在必要限

度内使用已经合法接触的作品开展信息分析” [4] 。
如此,以增进社会福祉为主要目的的公共图书馆,
其 TDM 行为可以在此条款支撑下合法开展“挖

掘”活动。 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合理使用制度封

闭式列举的立法模式过于僵化,弊端凸显,难以满

足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需求。 应在合理使用制度

中引入“一般条款”,参考借鉴美国“四要素”判断

法,为转换性使用的运用提供充足的空间。 实践

中,可将能够产生独立数据价值的机器分析行为

认定为转换性使用,以此作为合法性基础激励创

新发展[5] 。 但就法律修订的实际情况来看,2020
年 11 月修订通过的《著作权法》中与图书馆合理

使用密切相关的第二十四条未作大幅修改,并未

就此问题作出学界期待的回应。 那么,如何在现

有著作权法框架下有效应对图书馆 TDM 侵权风

险,维护著作权人利益的同时推动智慧图书馆建

设是我们当下无法回避的问题。

2　 对近年国外 TDM 著作权例外制度改

革的梳理与反思

2. 1　 近年国外 TDM 著作权例外的制度

变革
　 　 面对大数据时代 TDM 的著作权困境,各主

要发达国家都做出了一定的制度性回应,大致可

分为两种做法。 第一种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依

托本国深厚的判例法基础,借助合理使用的“一

般条款”来判断 TDM 是否属于著作权例外,也即

合理使用的“四要素”判断法:第一项要素,使用

行为的目的与特性;第二项要素,作品的性质;第
三项要素,使用作品的比重;第四项要素,对作品

潜在市场所造成的影响①。 实践中,法官通过对

“四要素”进行判断,决定 TDM 行为是否增加了

原作品新表达、新意义或新功能,进而认定是否

构成以转换性使用( Transformative
 

use)为目的的

合理使用②。 总的来看,美国版权法是以一种开

放的态度对待新技术背景下作品使用方式的变

化,依靠法官逐案判断的方式认定某种 TDM 行为

是否符合著作权法激励创新的立法宗旨,转换性

使用的判断在实践中也充分展现了其灵活性。
第二种以日欧等发达国家、地区为代表,他们

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规定 TDM 著作权例外。
2009 年日本著作权法进行修订,首次将计算机信

息分析纳入 TDM 著作权例外,该法第 47 条规定

合法获取作品的行为主体可以信息分析为目的

实施复制、改编行为,并强调 TDM 著作权例外应

控制在仅用于计算机信息分析的必要限度内,但
并未排除商业目的的 TDM[6] 。 2014 年英国对

《版权、设计与专利法 1988》进行修订以回应数字

时代新形势下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新增 TDM 著

作权例外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在无须征得版权人

同意的情况下出于非商业目的开展 TDM 活动。
该法案第 29 条 a 款明确了构成 TDM 著作权例外

的要件:第一,行为人必须出于非商业目的;第二,
TDM 涉及信息不能转让他人或用作信息分析以

外的目的;第三,任何意图阻止或限制 TDM 的合

同条款都不具有可执行力[7] 。 2018 年颁布生效

的德国《著作权与邻接权法》第 44 条 b 款和第 60
条 d 款规定,在权利人未声明保留前提下,科研机

构出于非商业性研究目的复制作品属于 TDM 著

作权例外,此外,为合作进行科学研究或为审查科

学研究的质量而将 TDM 成果传播至特定第三方

也可纳入例外范畴[8] 。 2019 年 4 月欧盟正式批

准实施《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 (以下称《指

令》),《指令》第 3 条规定了“科研目的下的 TDM
例外”,即科研机构在科学研究目的下开展 TDM
而实施的复制与撷取行为不侵犯著作权或数据

库权,原则上权利人不得通过合同条款规避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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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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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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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Inc.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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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M,需指出的是,科研机构可以与私人主体合作

进行 TDM 并适当兼顾商业目的。 《指令》第 4 条

进一步将非科研目的主体也纳入 TDM 著作权例

外行为主体范围,但该主体只能进行临时复制行

为,且允许权利人通过合适的方式排除 TDM[9] 。

表 1　 国外主要国家 TDM 著作权例外制度梳理

国家或组织 改革法案 行为主体 行为内容 行为目的 特殊要求

美国 《版权法》第 107 条 合理使用“四要素”判断法 无

日本 《著作权法》第 47 条 未作限定 复制、改编行为
信息分析 ( 未排

除商业目的)
必要限度内

的信息分析

英国
《版权、设计与专利法

1988》第 29 条 a 款
未作限定 信息分析

仅为信息分析且

非商业目的

通过合同非

法排除无效

德国

《著作权与邻接权法》
第 44 条 b 款、第 60 条

d 款

科研机构 复制 科研目的
权利人未声

明保留

欧盟
《数字化单一市场版

权指令》第 3、4 条

科研机构 复制和撷取
科学研究 ( 可兼

具商业目的)
通过合同非

法排除无效

非科研机构 临时复制 商业目的
可通过合适

方式排除

　 　 总的来说,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已充分认识

到 TDM 所带来的经济机遇,并积极探索以立法的

方式降低数据挖掘成本、提高数据挖掘效率。 但

可看出,国外 TDM 著作权例外改革展现出多元化

的特征,行为主体、行为目的、行为内容等关键要

素各国规定差异化明显,并未形成统一做法(表

1)。 归纳看来,分为两种立法模式:一是增设

TDM 著作权例外条款;二是将 TDM 纳入合理使

用判断,以“一般条款”认定其是否构成转换性使

用。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两种立法模式

是否具备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能否用于

解决我国 TDM 著作权侵权问题。

2. 2　 对国外 TDM 著作权例外制度改革

的思考

2. 2. 1　 贸然增设 TDM 著作权例外易引发实践

混乱冲突

　 　 各国 TDM 著作权例外制度仍处于探索建立

过程中,不同国家展现出较大的立法差异,现有

立法成果存在概念范畴不清、适用规则不明的问

题,尚缺乏可借鉴的成熟规则体系。 其一,概念范

畴不清。 以欧盟《指令》中“科研机构”这一主体

概念为例,《指令》第 2 条将“科研机构”解释为具

有公共主体地位的科研单位和文化遗产单位,前
者主要指大学(及其图书馆)与科研院所,后者是

指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影音文化遗产机构。
然而,考虑到实践中 TDM 较多采用公私合作的方

式,公共资金通常与具有商业目的的私人资本混

合共同开展科研项目,为避免科研机构侵权风险

的发生,《指令》又明确认同了私人机构可与科研

主体共同参与 TDM[10] 。 这一方面导致“科研机

构”这一主体范围变得模糊,另一方面还会对

TDM 行为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似乎法律认可公

私合作方式下非科研机构可以从事专属于科研

机构的数据“复制和撷取”行为。 其二,适用规则

不明。 例如,TDM 以科研为目的开展研发进而增

进社会福祉是值得肯认的,但是否应当将商业利

益为主要目的的私人机构纳入 TDM 著作权例外,
各国存在不同做法。 德国仅允许纯科学研究目的

的 TDM 著作权例外,即只有推动科技文化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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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主体才能成为适格主体。 然而,日本为了推

动本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摆脱自身在

TDM 领域发展整体落后的局面,不仅未对 TDM
著作权例外的行为主体作特别限制,还将行为目

的解释为“信息分析”这一宽泛的概念,商业性目

的与非商业性目的都被纳入 TDM 著作权例外

范围。
此外,贸然设置 TDM 著作权例外有失“利益

平衡”考量。 从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 理论的

角度去看,不论是立法上的权利义务合理配置还

是法律解释和适用过程,都体现着知识产权人的

专有权利和社会公众权利、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

利益等社会多元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11] 。 著作

权法以赋予创作者财产权与人身权作为激励手

段鼓励文化创新,秉持着“先授权再使用” 的原

则,例外应当建立在周延的价值判断基础上。 我

国若未充分考量自身国情及相应的立法价值,忽
视各主体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贸然以著作权例

外的方式将 TDM 行为合法化,必然会破坏创新

成果保护机制,打破著作权制度中已有的平衡

关系。
2. 2. 2　 引入转换性使用缺乏法律移植土壤

首先,从立法起源上看,美国作为转换性使

用的发源国,其合理使用判断一直备受争议,事
实上从未形成统一判断标准。 1976 年美国著作

权法在总结近百年判例的基础上将“四要素”判

断法写入其中,然而,这种原则性的规定并未使

合理使用的判断变得轻松,相反“四要素” 在界

定上的模糊给学界和实务界带来了诸多困惑。
在著名的 Sony 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

官们认为,对于私人录制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重点在于“使用行为的目的与特性” (第一项要

素)与“对作品潜在市场所造成的影响” (第四项

要素)的判断①。 波斯纳大法官则认为,“使用行

为的目的与特性” (第一项要素) 与“作品的性

质” (第二项要素)是空洞的,只有“使用作品的

比重” ( 第三项要素) 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判

断[12] 。 在著作权领域影响颇深的“谷歌数字图

书馆案”中,谷歌图书馆计划的大量复制行为明

显不符合“适当引用” (第三项要素)的要求,且
会对著作权人的潜在市场造成影响(第四项要

素) ,但法院坚持认为对“使用行为的目的与特

性” (第一项要素)的考量更为重要,商业性目的

不能妨碍构成合理使用,谷歌提供作品片段的行

为是对原告作品的转换性使用②。 美国学者

Nimmer 在总结众多相关判例后认为:“合理使用

的判断标准一直未形成统一,四要素在任何一种

观点中都可以得到合理主张” [13] 。 可见,虽然转

换性使用能够对合理使用的价值判断进行调适,
使其为作品使用的新型方式提供合法性基础,但
转换性使用自身的外延模糊会造成合理使用的

滥用。 即使是经历二十余年相关司法实践的美

国,也未能形成统一的适用标准,法官们依然面临

着如何解释的难题[14] 。
其次,我国奉行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主

张知识产权的种类、权利客体、权利保护的范围、
权利的具体内容等必须通过制定法做出严格而

明确的规定[15] 。 如果引入合理使用“一般条款”
作为 TDM 著作权侵权判断方式,将极大地拓展法

官自由裁量空间,这就意味着法官可以解释、创设

新的权利限制,TDM 领域可能会成为数字时代著

作权人合法利益被侵害的重灾区,行为人可以借

由 TDM 形式侵犯他人著作权。 因为法律制度移

植不能脱离其适用环境,在判例法国家,先例确定

下的规则可以约束其后司法裁判活动,而在我国

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法院不同的解释路径会造成

TDM 著作权例外规则适用的不统一,引发司法裁

判的冲突。
再次,从我国著作权法修订的实际看,“一般

条款”并未被纳入合理使用。 在司法实践中,出
现过法院超越当时《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所列

举的事项,径行运用美国合理使用“四要素”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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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而认定作品使用行为构成转换性使用的案

件①。 就此有学者主张引入合理使用“四要素”判

断法,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第二稿、第三

稿及其后的送审稿中也都曾出现有关合理使用

的“一般条款” [16] 。 然而,2020 年通过的最新版

《著作权法》最终未采纳开放式合理使用的立法

模式,以谨慎的立法态度防止合理使用泛化为

“一般条款”。 综上,在现阶段继续探讨增设 TDM
著作权例外、探讨是否引入“一般条款”似乎已不

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也无意涉足广义上的 TDM 合

法性问题,通过上述分析意在说明,如何在我国

现有的著作权法框架下寻求判定图书馆 TDM 行

为合法性的进路,对图书馆行业来说才是当务

之急。

3　 TDM 行为本质属性分析与著作权侵权

风险的发生
　 　 TDM 一般包含以下四个步骤:步骤 1 文本与

数据收集、步骤 2 数据预处理、步骤 3 建立数据模

型、步骤 4 产生信息分析结果。 具体来说,首先,
文本与数据收集是通过计算机技术或其它数据

收集手段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为信息分析提供基

础资料。 其次,数据预处理是通过数据标注、清洗

降低文本中的噪声和非规范性表达,将非结构化

的语言转化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结构化语言,从
而改进收集数据的质量、提高数据挖掘过程的精

度和性能[17] 。 再次,建立数据模型是根据不同文

本数据的特征建立与之相符合的主题模型,用统

一、规范的数据仓库来管理数据。 最后,通过数据

模型分析产生情感与观点的挖掘、话题检测与追

踪等信息分析结果[1](8-9) 。
在步骤 1 文本与数据收集中,TDM 首先需要

收集和整理信息,将知识和信息转化为计算机能

够读取的数据格式。 在这些海量数据中很有可

能会涉及到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如将纸质书

目转化为电子文档,只要这些书目仍处在作品的

保护期内,这种“转化”就构成了著作权法意义上

的“复制” [18] 。 依照著作权法中作品使用必须先

授权的原则,TDM 主体未经许可复制他人作品则

会产生著作权侵权的风险,除非图书馆仅用于自

身陈列或保存文献的需要。
在步骤 2 数据预处理、步骤 3 建立数据模型

中,结构化行为的实质是剔除机器分析所不需要

的成分,以一种模块化的方式呈现,以下通过沈从

文《边城》段落简要予以说明。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

光下皆成为黑色(主题 1:时间) 。 身边草丛中虫

声繁密如落雨。 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主题

2:地点) ,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主

题 3:动物)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

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

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主题 4:事件) 。
通过数据预处理后,呈现给机器的《边城》

已不再是一部作品,而是时间、地点、动物、事件

这样的自然语言主题模型。 这两个阶段对于作

品的结构化分析,如同人对于作品的阅读与欣

赏,其本身不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利用形

式,可被直接归于合理使用的范畴,因而无须考

虑该环节的侵权风险问题[19] 。
在步骤 4 产生信息分析结果中,TDM 所产生

的信息分析结果,是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大概率

事件,很多情况下计算机专家也不清楚 TDM 的结

果是什么。 在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信息分析结

果变得更加难以预测,除了极少数被严格控制的

监督学习以外,我们根本不能考察静态的源代码

或原始数据,无法推断机器学习算法的运算结

果[20] 。 因此本文主张,对于这一阶段 TDM 著作

权侵权风险的分析与判断,应当坚持实用主义为

导向、就信息分析结果的合法性进行类型化分析,
旨在为 TDM 主体提供更为确定的侵权判断方法

和更为清晰明确的侵权风险判断标准,使其避免

侵权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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